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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監督所主管之學校財團法人（以下簡稱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 
    資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係供評估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之必要性與辦理相關作 
    業之依據，避免其過度舉債，致影響校務之運作及發展，不涉債務清 
    償之保證效力。 
 
 
三、本要點所稱舉債指數，指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借款淨額除以扣減 
    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所得之商數（詳附表：舉債指數計算表）。前 
    項舉債指數，學校法人及所設各私立學校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之報導主體分別計 
    算；其有附屬機構與相關事業者，應補充計算各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 
    之舉債指數。 
 
 
四、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應於借款前，專案報 
    本部核定後始得辦理： 
（一）舉債指數大於五或扣減不動產支出前之餘額為負數。 
（二）私立學校擴建分校、分部或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增置擴建。 
（三）財務異常，經本部糾正有案或應限期改善。 
（四）新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經本部進行實地查核，符合下列條件 
      者： 
      1.因物價劇烈變動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例如颱風、地震等），導 
        致學校建築成本大幅增加，財務確有困難者。 
      2.依設校計畫已完成捐資承諾。 
      3.提出可行之償債計畫。 
      4.學校法人董事同意擔任債務連帶保證人。 
 
 
五、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應於借款後一個月內 
    ，專案報本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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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舉債指數大於零且小於或等於五。 
（二）為支應短期資金需求，舉借三個月以內短期借款。 
    前項第二款之短期借款，不受舉債指數之限制。但學校法人及所設私 
    立學校不得以短期借款資金支應購建固定資產等長期性資金需求。 
 
 
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其辦理借款無須報本 
    部核定或備查： 
（一）舉債指數等於零。 
（二）私立學校於學期更替之際，次學期學費未收繳前，為支付員工薪資 
      ，辦理貸款之額度在二個月薪資總額內，且貸款期限未超過三個月 
      之短期借款。 
 
 
七、為健全新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財務結構安全性，除符合第四點 
    第四款條件外，於招生三年內不得向外舉債興建校舍。 
 
 
八、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依第四點規定報本部核定時，應檢附下列資 
    料文件： 
（一）借款年度前一年之現金收支概況表。 
（二）借款年度起十年內之分年現金收支概況預計表。若借款期限在十年 
      以內者，其編列年數得縮短為與借款年數同。 
（三）借款金額及資金用途規劃。 
（四）借款償還計畫。 
（五）年度預算及其他佐證資料。如借款未編列年度預算，其為私立學校 
      者（包括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於借款前提送校務會議及董事 
      會審核通過；其為學校法人者，應於借款前提送董事會審核通過， 
      並均應將上開會議紀錄併案報本部。 
（六）校務發展計畫。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報本部備查時， 
    應檢附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至第五款所定資料。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報本部備查時， 
    應檢附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及借款起訖日期資料。 
 
 
九、本部於審核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所申請融資案時，除考量學校償 
    債能力外，並應參酌學校辦學績效及發展前景（例如學生人數成長趨 
    勢）等因素辦理。 
 
 
十、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於年度中，有新增借款者，應依私立學校會 
    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於借款後次月檢送舉債指數計算表，並附註說明 
    借款類別、對象、金額、期間及還款方式等，併同會計月報報本部備 
    查；會計年度終了後，應於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中揭露舉債指數計 
    算表。 
 
 
 


